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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绥芬河片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申报

　　承诺制试行办法》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经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绥芬河片区管委会同意，现将《中国（黑龙江）自由

贸易试验区绥芬河片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申报承诺制试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按要求抓好

落实。

　　 

　　中国（黑龙江）自贸试验区

　　绥芬河片区管理委员会

　　2022年2月11日

　　 

　　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绥芬河片区

　　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申报承诺制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推进市场主体注册登记便利化改革，优化中国

（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绥芬河片区（以下简称“绥芬河片区”）营商环境，合理释放各

类场地资源，规范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

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7号）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

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暂行办法的通知》（黑政办发〔2014〕9号）、绥芬河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绥芬河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暂行办法的通知绥政办发

〔2016〕59号等有关规定，借鉴先进地区经验，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于绥芬河片区范围内的市场主体设立登记和变更营业执照住所（经营场

所）登记事项。具体由绥芬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具体执行。申请人可自主选择实行市场主体

住所登记申报承诺制，本办法所称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承诺制度，是指市场主体



申请办理登记注册时，对住所（经营场所）登记实行向登记机关申报相关信息并承诺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和辖区政府管理要求，而无需向登记机关提交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的登记

制度。申报时只需填报市场主体住所承诺书（附件一：《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绥

芬河片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申报承诺书》），无需提供住所的权属证明、租赁协议等地址证

明。《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绥芬河片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申报承诺书》由绥芬河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住所是指市场主体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其功能主要是公示企业法

定的送达地、确定市场主体司法和行政管辖地。市场主体住所不等同于市场主体经营场所，

经营场所是指市场主体实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在绥芬河片区范围内两者可以相同，

也可以分离。

　　第四条 市场主体住所的登记不具有确认房产权属、认定房屋使用属性等作用,也不得以

登记结果作为征收补偿等依据。该场所涉及政府依法征用或拆迁的，市场主体应依法办理住

所的变更或注销登记。

　　市场主体不得将违法建筑、危险建筑、建筑物内的公共部分等依法不得作为住所（经营

场所）的场所申请登记为住所（经营场所），不得使用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的禁设区

域和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限制或禁止的场所作为其住所（经营场所）。市场主体将固定

场所用于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的，应当遵守土地管理、城乡规划、房屋安全使用管理、房

屋租赁管理等有关规定及管理规约。按照规定改变用地性质、建筑物用途或结构需经有关部

门批准的，应当报经批准。业主将住宅、车库等非经营性用房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

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自行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

　　第五条 市场主体对其申报住所（经营场所）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负责，并

承担举证责任。实行住所（经营场所）信息申报承诺制度不免除市场主体应当履行的法定手

续和义务，不免除市场主体应当承担的有关法律责任。市场主体应当使用真实、合法、安全

的建筑物作为住所（经营场所），并对住所（经营场所）的真实性、合法性、安全性负责。

申请人向绥芬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报住所（经营场所）基本信息，就产权权属、使用功能

及法定用途等事项做出符合事实和规定的承诺，绥芬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申请人提交的

《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绥芬河片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申报承诺书》（附件一）实

行形式审查。

　　第二章 住所要求



　　第六条 市场主体应当使用真实、合法、安全的固定场所作为住所,并对住所的真实性、

合法性、安全性和有效性负责。办理市场主体设立登记和住所（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时，申

请人只需向绥芬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绥芬河片区市场

主体住所登记申报承诺书》（附件一），无需向绥芬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住所（经营场

所）使用证明。申请人应当依法取得并自行保存相关证明文件。

　　第七条 申请人申请住所（经营场所）登记应符合有关规定及管理规约，不得将下列场

所申请登记为住所（经营场所）：

　　（一）违法建筑，危险建筑，经鉴定的危房，建筑物内公共部分。

　　（二）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

　　（三）土地收储红线范围内，及处于房屋征收部门规定的封闭地段内。

　　（四）不符合城市管理需要、未按照规定取得利害关系人书面同意的城镇住宅（含车

库、储藏间）。

　　（五）违反房屋安全使用管理和房屋租赁管理规定，擅自改为生产、餐饮、娱乐、洗

浴、洗染等的住宅楼房中的部分住宅房屋。

　　（六）利用住宅或在居民小区内从事易燃易爆、废旧物资回收、产生噪音、污染空气的

生产经营场所。

　　（七）用于从事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饮食服务项目的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

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

　　（八）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居民住宅区内新建、改建和扩建产生有毒有害气体、恶臭气体

的生产经营场所。

　　（九）法律、法规规定不得作为住所的其他建筑。

　　第三章 住所信息申报

　　第八条 市场主体申报的住所信息应包括：

　　（一）拟设立市场主体的名称；

　　（二）拟设立市场主体住所的具体地址；

　　（三）拟设立市场主体的法定代表人（经营者或负责人）信息及联系方式；



　　（四）房屋用途；

　　（五）产权权属；

　　（六）承诺人签字

　　第九条 市场主体住所的地址应当按省、市、街、路、小区（村、各类产业园区、开发

区、创业基地、孵化基地、总部经济大厦等）、门牌（房号）的顺序，按照邮寄通讯地址详

细填写，做到详细、明确、规范。无法填报住所详细地址的，应确保地址信息真实有效。

　　第十条 登记机关对登记环节中的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市场主体对其申报住所（经

营场所）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负责，并承担举证责任。

　　第十一条 支持一址多照（食品行业除外）、一照多址。市场主体也可以在登记住所以

外的场所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但是应当通过企业信用信息系统自行公示实际生产经营场所的

地址。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对涉及行政许可的住所登记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章 责任划分

　　第十二条 绥芬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落实市场主体住所申报承诺制的具体要求，调

整登记管理程序，完善相关工作机制。

　　第十三条 市有关部门、有关直属单位根据自身职责，在市场主体住所申报承诺制改革

工作中分别负有相应监管责任。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申请人使用不符合规定条件或者属于法律法规政策限制、禁止的场所作为住

所（经营场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公安、生态环境、应急

管理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依法处理。申请人使用住所（经营场所）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依

法承担相关侵权责任。对应当具备特定条件的市场主体住所,或者利用违法建筑、擅自改变

房屋用途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依法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市场主体登记住所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在抽查检查中发现，通过登记的住所

或者经营场所无法与市场主体取得联系，又确认其未公示实际经营场所的，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进行监督管理。对由相关监管部门认定为提交虚假材料取得注册登记的，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返回顶部】

　　第十六条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根据各部门相关职能制定与住所登记申报承诺制相适应的

监管办法。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规定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绥芬河片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绥芬河市行政区域内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申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绥芬河片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申报承诺书

　　                     2.自贸试验区绥芬河片区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负面清单

来源：政府办

撰稿：政府办

校对：杨海玲

一审：杨海玲

二审：修晓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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